
社團法人桃園市牙醫師公會「111年度會員醫師團體保險」招標案 

 

依據本會會務，團體保險招標規則，辦理 111 年度會員醫師團體保險公開招標。 

一、 本標案名稱：111 年度社團法人桃園市牙醫師公會團體保險。（約 1370 人）(先預估

至 12/31 日底) 

二、 保險期間：自民國 111 年 2 月 1日零時起至 112 年 1 月 31 日止，共計壹年。 

三、 險種內容：請詳見附件 

四、 招標聯絡人:張小姐   聯絡電話：03-4229450、4271712 

五、 投標廠商資格： 

(一) 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設立之人壽保險公司，並提供行政院金融

監督管理委員會所核發之人壽保險業務營業執照。 

(二) 提出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證。 

(三) 實收資本額新台幣 20 億元以上之人壽保險公司。 

(四) 根據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，人壽保險申訴案件及申訴率統計表，於

2018 及 2019 年度前十名的保險公司。 

(五) 本次標案分為資格標及價格標，投標廠商經資格審查符合後，才能進行報價。 

六、 團體保險種類需求： 

1. 一年定期壽險 30 萬元。 

2.一年期定期傷害意外險 50 萬元。 

七、 近五年理賠統計： 

➔106 年度*1 件、107 年度*0 件、108 年度*1 件、109 年度*4 件、110 年(無) 

八、 111 年度投保人數表(截至 110年 11 月份投保人數) 1362 人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年齡 人數 
性別 

男 女 

21 歲～30 歲 212 130 82 

31 歲～40 歲 394 243 151 

41 歲～50 歲 277 186 91 

51 歲～60 歲 283 222 61 

61 歲～70 歲 160 142 18 

71 歲～80 歲 31 31 0 

81 歲以上 5 5 0 



 

九、 領取投標文件：符合前開資格者。應檢附證明文件，於民國 110年 12 月 1 日至 110   

年 12 月 10 日早上 9 時至下午 5時止，至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 400 

號 18F-2(凱撒雙星大樓)領取投標文件，同一廠商與其分支機構限

領乙份。 

十、 標單內容應包含如下： 

（一） 貴公司所提供之費率（請用另一單獨信封袋，於袋面標註廠商名稱） 

（二） 保單之條款式樣及特殊規定 

（三） 服務建議書 

十一、 標單送達辦法： 

於民國 110 年 12 月 15 日上午 10時以前將標單密封，送達開標地點，封面註明

「投標廠商名稱」、「聯絡人」及「聯絡電話」、未註明者視為無效標。以郵政快

遞或其他有簽收方式確認的快遞和寄遞方式，寄送至下列地址: 

郵編：32070 

收件人：社團法人桃園市牙醫師公會 

地址：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 400號 18F-2 

電話：03-4229450、4171712 

十二、 標單開標時間及地點： 

訂於民國 110 年 12 月 16 日中午 13:00 時在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 400 號 18F-2，

拆封比價。（當日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停止上班，則順延至恢復上班後之第

一個營業日）。 

十三、 以參加投標廠商之報價前三名最低者取得進一步議價權。本次本會評估廠商，會

針對所提出之投標文件先做初步的規格挑選出前三名之公司，以電話通知，並給

予第二次的價格異動機會，第二次的議價價格不得高於第一次原始報價，且，不

得超過本會的最高成本預算。再由最低費用標者取勝。若所有廠商所提出之價格

皆超過本會的最高成本預算，本會之監標人員，會當日開本會的最高成本封，明

示各廠商，以示公允，並代表此次標案流標。 

十四、其他事項： 

得標廠商須於決標日之次日起，二週內完成簽約手續，如未能於期限內完成。或 

資格證明文件影本與正本不符者，該所投之標無效外，本會公司得另行招標。 

十五、投標廠商之投標文件，除有規定之特殊情形，將不另行發還；對招標內容如果有

疑問，可電洽本會專線：03-4229450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 111 年度會員醫師團體保險規格： 

 
項次 名稱 規    格 

一 111 年度會員醫師團體

保險 

1.預估投保人數 1,170 人 

2.一年期定期壽險：新台幣 30 萬元/人 

3.一年期定期意外傷害保險:新台幣 50 萬元/人。 

4.保險期間:111.2.1~112.1.31 

  

 

投標廠商（全稱並加蓋公司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印 

 

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印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中華民國一一○年       月      日 

 

 

 

 

 


